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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ＧＢ／Ｔ１．１—２０２０《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１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江苏省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促进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由江苏省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促进会牵头组织制定。

本文件起草单位：江苏省工程咨询中心、徐州中矿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研究中心、河海大学社会稳定

风险评估研究中心、南京大学社会风险与危机管理研究中心、国浩律师（南京）事务所。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张党良、杨传清、黄建国、朱红、张迪、张海坤、沈旭东、张晓晨、张志学、钟宗炬。

本文件审查专家组：童星、朱正威、郭馨、徐贵权、姜建元、赵威、时金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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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为构建诚实守信、公平竞争的良好市场环境，维护社会公共利益、行业整体利益和相关各方合法权

益，推动江苏省社会稳定风险评估行业健康有序发展，依据国家有关政策和法律法规，以及相关规范性

文件规定，制定本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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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稳定风险评估行业公平竞争自律规范

１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社会稳定风险评估行业公平竞争自律的总体要求，以及业务承接、知识产权保护、保密、

报价、竞标要求和投诉、监督等。

本文件适用于江苏省社会稳定风险评估行业政策类、工程类、事项类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业务的承

接与开展。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Ｔ／ＪＳＷＰ０１　政策类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规范

Ｔ／ＪＳＷＰ０２　工程类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规范

Ｔ／ＪＳＷＰ０３　事项类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规范

３　术语和定义

Ｔ／ＪＳＷＰ０１、Ｔ／ＪＳＷＰ０２及Ｔ／ＪＳＷＰ０３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４　总体要求

４．１　评估实施单位应具备社会责任感，树立依法依规、诚实守信、公平竞争、共同发展的理念，建立完善的

内部质量控制体系，向评估责任主体提供优质、专业、可靠的服务。

４．２　评估实施单位应遵循独立、客观、公正、严谨的评估原则。不弄虚作假，不做出有歧义或误导性的评估

结论。

４．３　评估实施单位应鼓励其工作人员积极参加业务培训，不断提升工作水平和业务技能。评估实施单位

之间应相互尊重、相互学习。

５　业务承接

５．１　评估实施单位应根据自身技术力量、综合实力开展业务活动，不应承接超出人员专业、能力范围的

业务。

５．２　评估实施单位不应通过借用其他单位名义或通过挂靠等方式承揽评估业务。

５．３　评估实施单位不应以排挤竞争对手为目的，捏造、散布虚假信息，贬低、恶意损害行业内其他单位的企

业形象、商誉、声誉。

５．４　评估实施单位不应利用与行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及组织的特殊关系进行业务垄断。

５．５　提供规划、可研、监理、设计、造价、招标代理、ＰＰＰ咨询、监测评估、政策顾问、建设施工等服务的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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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宜承担、参与同一项目（或事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咨询服务。

６　知识产权及保密

６．１　评估实施单位应树立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对在评估服务中获得的文件资料应保密，未经允许，不应向

第三方转让成果的版权和所有权。

６．２　评估实施单位应保守国家秘密和商业秘密，不应利用服务过程中获取的信息谋取不正当利益。

７　价格

７．１　评估实施单位应合理预计提供评估服务所发生的各种成本、科学预判不确定因素可能导致的成本变

动，并根据市场竞争情况合理确定评估服务收费价格。

７．２　评估实施单位应遵守有关价格的法律、法规，不应故意抬价、恶性压价、支付回扣、私结垄断协议、低于

正常成本报价。

７．３　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咨询服务收费应包含各子项工作收费、单位管理费、企业利润、应缴纳税费等。其

中，各子项工作包括：制定评估方案、项目公示、开展风险调查、风险分析论证、评估报告编制、评估报告评

审等内容。具体参见附录Ａ。

７．４　对于因评估服务难易程度、各地物价水平等因素造成的成本差异，可通过引入调整系数的方式对评估

服务收费额进行调整，具体参见附录Ｂ。

７．５　专家评审会的各项费用标准应符合相关政策文件规定。

８　竞标

８．１　竞标原则

竞标单位参与公开招标、邀请招标、竞争性谈判、竞争性磋商等竞标活动，应遵循公平公正、有序竞争

的原则。

８．２　竞标单位资信

８．２．１　竞标单位应满足以下基本条件：

ａ）　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ｂ）　具有独立提供相关评估服务的专业能力；

ｃ）　已取得省、设区市稳评行业组织或主管部门认定资格，且在有效期内；

ｄ）　参加采购活动前三年内，没有重大违法违规等不良记录；

ｅ）　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８．２．２　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评估实施单位，不应参加同一标的下的竞标

活动。

８．３　竞标评（审）标

８．３．１　采购主体宜按第７章规定的价格参考标准，设定采购预算上限。

８．３．２　评估咨询服务竞标评（审）标应优先考虑采用综合评分法，重点对以下几方面进行综合评价：

ａ）　各竞标单位的行业资信；

ｂ）　类似项目业绩；

ｃ）　内部制度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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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　专业技术力量（包括从业人员构成、省级及以上的稳评业务培训持证情况等）；

ｅ）　评估工作思路；

ｆ）　质量保障措施等。

　　注：综合评分法指提交的竞标响应文件满足全部实质性要求，且按照评审因素的量化指标评审得分最高者中标（选）

的评审方法。

８．３．３　在综合评分法中，报价分占总分值的比重宜≥１０％，且≤３０％。

８．３．４　竞标评审工作由采购主体组建的评标（审）委员会负责。评标（审）委员会组成人员应包括采购主体

的代表、有关行业的技术经济专家，且至少有一位风险评估专家。

８．３．５　竞标单位在竞标过程中不应相互串通报价，不应排挤其他竞争对手的公平竞争、损害采购主体或其

他竞争对手的合法权益。

８．３．６　竞标单位不应与采购主体串通，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他人合法权益。

８．３．７　竞标单位不应以行贿等手段谋取中标（选）。

８．３．８　竞标评审过程中发现某一个或多个竞标报价存在以下任一情况，评标（审）委员会可要求提交详细

书面说明，如竞标单位不能提供其报价合理性证明材料，评标（审）委员会可认定其以低于成本报价竞标，

并否决其中标（选）资格：

ａ）　报价在所有竞标报价平均值５０％及以下；

ｂ）　报价在采购预算上限５０％及以下；

ｃ）　报价存在其他明显不合理的情况。

８．４　中标

８．４．１　采购主体和中标（选）单位应按照平等、自愿的原则，在规定期限内和采购主体签订书面合同。合同

的标的、服务内容、服务要求和标准、服务期限、服务价款和支付方式、成果验收和评价方式、争议解决方式

等主要条款应与招标文件或采购文件中的相关内容一致。

８．４．２　采购主体和中标（选）单位不应擅自变更、中止或终止合同，不应再行订立背离合同实质性内容的其

他协议。

８．４．３　中标（选）单位应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义务。

９　监督

９．１　江苏省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促进会（以下简称省稳评促进会）会员单位在市场竞争中发生争议时，应本

着互信、互谅、互让的原则，通过平等协商解决；若协商不成，可提请省稳评促进会协调。

９．２　省稳评促进会应对会员单位市场竞争行为进行监督，并将监督结果作为会员单位资质评级、信用评级

以及评先创优等活动的重要参考指标。

９．３　对于会员单位中存在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其他会员单位有权向省稳评促进会投诉。被投诉的评估实

施单位应配合省稳评促进会进行核查。对于不配合核查且不积极整改的会员单位，省稳评促进会可采取

约谈警告、限期整改、通报批评、取消会员资格等措施，并取消其参加资质评级、信用评级以及评先创优等

活动资格。

９．４　对于非会员单位存在的不正当竞争行为，省稳评促进会可根据属地管理原则致函其所在省辖市行业

主管部门进行调查和督促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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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犃

（资料性）

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服务子项工作收费参考标准

　　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服务子项工作收费参考标准见表Ａ．１。

表犃．１　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服务子项工作收费参考标准

序号 内容 收费标准说明 代号

１ 制定评估方案
评估实施单位拟定，并由评估责任主体审核、审定，包括：初步拟定评估服务步骤、工作

内容、工作重点及进度要求，确定风险调查范围、对象等。此项收费不宜低于５０００元
Ｃ１

２ 评估公示 通过张贴告示或纸质媒体、网络平台等方式。此项收费不宜低于１０００元／处 Ｃ２

３ 开展风险调查

可根据决策事项实际情况选择，其中：

ａ）　组织召开座谈会，不宜低于５０００元／场；

ｂ）　开展调查问卷，不宜低于２００元／份（不含无效问卷）；

ｃ）　开展个体或集体访谈，一般人员不宜低于５００元／人次，外部专家不宜低于１０００元／

人次；

ｄ）　采用其他调查方式的，可参照上述标准

Ｃ３

４ 分析论证 一般采用外部专家论证或内部论证的方式。此项收费不宜低于８０００元／个（项目） Ｃ４

５ 评估报告编制

基于风险分析识别、提出风险化解措施、评判风险等级等工作，按照有关规范、工作

指南、编制大纲要求完成评估报告编制。该费用以风险调查费（Ｃ３）作为重要基数：

ａ）　风险调查费（Ｃ３）低于１００００元的，评估报告编制费（Ｃ５）不宜低于４００００元；

ｂ）　风险调查费（Ｃ３）高于１００００元的，评估报告编制费（Ｃ５）不宜低于（Ｃ３／１００００×

４００００）元。该取费包括报告文件的印制费

Ｃ５

６ 评估报告评审
ａ）　专家评审费、食宿费、交通费及场租费等应按实计；

ｂ）　组织评审所发生的其他成本费，不宜低于５０００元／半天
Ｃ６

７ 其他费用
根据服务范围、服务内容等具体情况，充分考虑未纳入Ｃ１～Ｃ６范围内的其他投入，

按Ｃ１～Ｃ６之和的５％～２０％计取
Ｃ７

８ 单位管理费 根据各评估实施单位自身经营情况，按Ｃ１～Ｃ７之和的１０％～２５％计取 Ｃ８

９ 企业利润 根据各评估实施单位自身经营情况，按Ｃ１～Ｃ８之和的合理比例计取 Ｃ９

１０ 应缴纳税费 各评估实施单位根据国家及地方税务部门的相关规定计取 Ｃ１０

　　注：上述收费中已经包含评估实施单位在提供评估服务过程中所发生的人工费、资料购置费、差旅费、文印费、通

讯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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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犅

（资料性）

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咨询服务收费计算公式及调整系数

犅．１　计算方式

工程类、政策类、事项类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咨询服务收费，可按式（Ｂ．１）计算：

犘＝犆Ｓ×犆ｎ×犆ｄ …………………………（Ｂ．１）

　　式中：

犘 ———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收费；

犆Ｓ———为各子项取费标准之和（＝犆１＋犆２＋犆３…＋犆１０）；

犆ｎ———难度调整系数；

犆ｄ———地区调整系数。

犅．２　调整系数

犅．２．１　难度调整系数（犆ｎ）依据涉稳风险的社会影响程度、涉及地域范围大小、风险调查和风险分析识

别的难易、服务周期长短和进度松紧、工作条件和工作边界的复杂程度、工作方式方法创新性等进行综

合评判，取值区间为０．７～１．４。对于敏感类评估咨询服务，该系数取值不宜低于１．１。

犅．２．２　地区调整系数（犆ｄ）依据评估服务所在区域的人工、物价整体水平，取值区间为０．８～１．２。主要

涉及南京、无锡、常州、苏州四市的评估服务，该系数取值原则上不宜低于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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